£ A S R SRR E DA
115& & Ji -] 5 % 3875
R 2+ tEwm
PRI A R

; 4 E e gk
Z’,Et - B T F

PR FARFHERE > REN AT e (1142 2% 5 F
30275L) A2 A A F i i i > gam
JErfiEa X (115 R F %A F %8345L) » A A RIL1D
#57 20p F wREAR B HiAeT
3 =
e R ATE 22,000~ 0 2 p AFIIOE4? 24P A= T i
oo feELEAZDYE A
Bd B2 FHE o
A E A 2 R F B E
Rt:BRBEREFZEGH Y -
2d £ 47
- " HRARFRZLEHATHERRSS O CHMP AR N e
itwﬁt'* 4’&.3,:?@‘;%&“%\» EET (R J@ TEFILE) -+

v~

W

¢ .

ERE 36 23 %2436f:’+?;221E B 200ME R 1 e F %3 T
T AL AT B L TR ERE AT REITER
(T%)34ﬂMm£Bi‘@Pi#ﬁé“Bi&mﬁ?Hi’
HELF A2 E 2 AL ) o FENIIDED Y 200 F R {

%— 7



B i TARE BEERE33,200% 0 2 p AT R A p
AT P RE LG EZAL AR R 0 B
R R iR R RLINA RS A

’:‘fFO
2
= R AR A I]I4ET %Bﬂﬁm@#’ﬁ“%%ﬁO
OFOOHE05 055 » Lz T 1AM AR > LLF 5
ﬁaﬂ%iWP’é%w%HZ%ﬁ’Fi’é%W@»%

*%meb’ﬁ{;igxﬁ_6ﬁ}%’/4ipfé7 H' ’,{i\-ﬂ—;ﬁgﬁhép\
R 2 ’:L"Pizjﬁ}s Fxp A sPAaz L E 3*;:51?&?&9\3
2 4
f

£ 22 -

e IZOMV~~iﬁ # (T ﬁ%@iﬁﬁd?f“ , 200~

FALA 2 TR B LR SHA L2 RER T S R
‘ﬁﬁ%«uzpﬁ o FAAR L R M A 4E 423,200 (3

: 12, 000411, 200=23, 200) 2 44 &4 £10,000~ » &3+

¢33 200~ (3+3& 5% :23,200410,000=33,200) %3z » & %

2 %i4ﬁwMﬁ@ 332mﬂa,£pi;@#i#m¢éﬂivl

7 P ok dxE 0% E 2 A ‘ffq"#*'/ P AL B

PR L S LB AN T EREAY P IS TAK N EY S

A P PR L o

—

=F ¥
3 ek = ol
S

N
Wi
v
ke
>
>~
N
‘=
N
=W
P2
"
W
4
e (N

4

=t mk 3
-n‘&‘ (w.
A B g

T
>~
L
=

Fot 1w Ap Rk T

A

1%"3’% » R w 4R Rk o
B~ %213 F 158 ~ %398 2 F
mﬁﬁ’@%iﬁw4%».z
Mll4E R % 5 3 53027552 4
FHATR AL EEZL



=)

IE]

Hoo AT RITR B AR B AR LR RN
$280iF %3 BEF R E R T R P IDAREL D
%aﬁgm%iﬁéﬁﬁ’W@4¢Lﬁ4§*%fé%%
R E B FL 0 R e
00~4 % » %4 32d w%%ﬁﬁo
AERLTAERLH ALY Hzmm’ﬁﬁiﬁﬁﬂ
TR ERLTUEEEEIERP > AL H R
PR P e AT PR SARE TR GGk
ﬁ%ﬁﬁﬁmﬁ&ﬁ?ﬁﬁﬁiﬁ’avE&@%’aﬁw
I ABEREPARE I UERINEHLGL) R RE
ALl S @ﬁ%(iﬁ EW2E ) o AP
T

m%ﬁ’@%; FARA D TRATA S T RGBS
TRy AP CES FINE T R

ﬁﬂ@<@%ﬁ¢’&%é'&%¢m%>’@ﬂW@ng
FlaF AREFE T v Txr, it T2 %
Do EF o RAESNEEEERY KLME o RETE

A

THRLERE P2 BN RGEZATIZ )RR BB
Lz g o B E LSRR FIRM G £ R I G
REIZd 5 B B o

SR EETRAAAT R AR B EEEL A
TAAETERAZFIDFFIARGREEIE 2 &5
FEARELREE AL 2R R @ﬁl 4‘4%1
IEREE P - SN IS N RIS S S R T
ZEAEAER S EApd ZHEB ARZF - AERL AR
T A EEARLAT AR BT RAAZER 0 E AR
LHHEFIL X IR EL L BARALZEIZT R AR
2EFEIFELS o REpFR BR FRARELR
HFHAZZEP A V2 T RN R g - MREFIHRE E
CRA L AHLES  BPRL L LT BE R LA
B S22 ARR - R 0 SRR RS B A 10, 000~
iy ARG R A e £10,000~ 0 552

b
i
mj



: 1%5;4%?%%&4 [ Ry o
3 gﬂm\ ﬂ;'%%ﬁ
H

£

F
& Y > G E:
A2 Far o HAlF A RES
FI3 50% » XiE %2298 %278 ~ %2330 % 178 v B~ %203
EABTF P o AMERLGIAREBREFT > B AT
Rigir > RlRE S AEFR? mgj“g—:ﬁg Az AEE
TII5#4Y 24p (A*FA X F10F ) AT p ok » G £
’flj"‘&:5%€’l‘—}ij—i’flj,é; , ﬁ%_ﬁ ;}7% .

AN 0 R RBESEEM G F R B H22,000~

PANEERN

2 p116#47 24p A= p 2k BEFEJIFF A 20308
2 A1 o FERR LG R RS o RS B R
I o S B e
RS %mé”ﬁii%ﬂkémwma L)
ARR 9T 2 AR A Prar2 Hik- o ke 2 % 4361F 2 2048
T ){’%lliﬁﬂ«’}f&)j}t»),%' = "”%%K/n\’bﬁ" lE)g,r{ T };'5‘(’ lf)g,t{ T2 %
FAOY RS 0 I RE PRIV 0 HBER T2 BT A Ak
ﬁt B/ A B M

REFC PR 3G HAAICER TS 22 T Fi
%fzr?%"lfnsé%ﬂ TRF I FE- I AR
A AFFR G AT TS E
FFniE B 0040 H 27 2 A0 ALY
-

% ¥
?’fi—ﬁf?ﬁﬁﬁ%%’ﬂiﬁéﬂwﬁﬁﬁwa$
2 P

£

FHENE 2 RATEH S e
ES f’ Fﬁ.spfﬁl

trAFEPERARE o



doF PRA 2| A At EREE 15200 e A (231204574 7 O
O®%OOR0E£0005) e Farfk (FRt i FAZAEFE
A) o F AP FHEY (FHFED AP D - s REGAATEF 2
L ZHERAE o2~ TR TRTRERIAG EFE L2
0

T ~

WER) o Ao A2lE FREREAE SO }%*“J,i—jff
Eie20p PR R F O(RE ) ’ﬁr%’ Fric20p p
?ﬁrérfmﬂé,é&@@rﬁzw 13
FAz Y I BARATE R, 250 2 PSR
. I R : 3 7
FEE AR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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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5年度店小字第387號
原      告  林振富  
訴訟代理人  林嶸    
被      告  黃宇緯  






上列當事人間因竊盜案件，原告於本院刑事庭（114年度審易字第3027號）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經本院刑事庭移送而來（115年度審附民字第834號），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,000元，及自民國115年4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
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
　　理由要領
一、被告現因案在勒戒所執行觀察勒戒，已陳明不願意出庭，有在監被告出庭意願詢問表在卷可稽（見店小卷第11頁）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嗣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，被告已於民國115年5月27日因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而釋放出所，併此說明。
二、按小額訴訟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，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、第436條第2項、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。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34,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」，嗣於115年5月20日當庭變更聲明為「被告應給付原告33,2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」核其變更請求部分，屬於減縮訴之聲明，依前揭規定，原告所為變更部分應予准許。
三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114年7月23日21時10分許，行經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號前，見該處公寓1樓大門未關，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，自大門進入樓梯間後，步行至該址6樓原告未上鎖之住處，徒手竊取屋內原告所有之刻有「大日本、明治三十六年」字樣銀質古幣3枚（下稱系爭古幣），得手後旋即離去，致原告受有系爭古幣價值12,000元、更換門鎖（下稱系爭門鎖）花費11,200元等損失，且因被告侵入住宅感受精神上之恐懼痛苦，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賠償財產損失23,200元（計算式：12,000+11,200=23,200）及精神慰撫金10,000元，合計共33,200元（計算式：23,200+10,000=33,200）等語，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33,2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、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四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五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按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；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；負損害賠償責任者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，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；第一項情形，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，以代回復原狀。民法第184條第1項、第195條第1項前段、第213條第1項、第3項定有明文。
　㈡經查，原告主張被告侵入住宅竊盜之犯行，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4年度審易字第302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，有本院刑事判決可按，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，亦未以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供本院參酌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第1項前段規定，視同自認原告主張，堪信原告主張為真正，則原告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。綜上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古幣12,000元損失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　㈢本件原告另主張更換系爭門鎖費用11,200元，稱系爭門鎖沒有被破壞，但被告可以透過其他工具開門，故系爭門鎖不安全，須更換門鎖云云。惟縱系爭門鎖確實為被告所打開（被告於警詢係陳稱原告家中門鎖未鎖，故可直接進入，故實際上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以某種方式開鎖之行為），然原告已自承系爭門鎖沒有被破壞（見店小卷第24頁），是系爭門鎖仍完整，原告並無受有損失，既無損失，即無從請求被告賠償；且門鎖之安全性，應為門鎖本身之「性能」問題，除非遭破壞（但如前述，原告已自承未被破壞），否則門鎖不會因為有人將其打開，「性能」即從「安全」劣化變成「不安全」。易言之，原告亦能選擇繼續使用系爭門鎖，被告行為僅屬原告選購安全性之性能較佳之新門鎖之消費動機，屬個人之消費，與被告行為應無相當因果關係，是原告此部分請求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　㈣次按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，如其情節重大，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蓋每人對其私密活動所在之空間範圍，應有不受他人干擾之自由，刑法之侵入住宅罪，其目的即係在維護個人之隱私權及居住安寧、居住自由之其他人格法益。本件被告未經原告許可，不法侵入原告住宅行竊，侵害原告住宅安寧，造成原告對居家之安全感喪失，確已破壞原告之居住安寧、居住安全、隱私權且情節重大，原告自得依上開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即精神慰撫金。本院經審酌被告侵入原告住宅行竊之情節，影響原告居住安寧及原告所受精神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，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10,000元為適當，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0,000元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　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；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％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前段、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損害，屬於未定期限債務，則原告於本件訴訟中，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即115年4月24日（見附民卷第10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亦屬有據。
六、從而，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22,000元，及自115年4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，於此範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逾此範圍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　
七、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，應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，原告假執行之聲請不另准駁，至原告敗訴部分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，應併予駁回。
八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，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九、本件係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者，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，免納裁判費，且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，亦未發生其他訴訟費用，尚無確定訴訟費用額及諭知費用負擔之必要，併予敘明。　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 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 法　官　陳紹瑜 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（231204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）提出上訴狀（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，並表明上訴理由（上訴理由應表明：一、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二、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）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，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，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。
若提起上訴，應繳納新臺幣2,250元之上訴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 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凃寰宇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5年度店小字第387號

原      告  林振富  

訴訟代理人  林嶸    

被      告  黃宇緯  







上列當事人間因竊盜案件，原告於本院刑事庭（114年度審易字

第3027號）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經本院

刑事庭移送而來（115年度審附民字第834號），本院於民國115

年5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,000元，及自民國115年4月24日起至清

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

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由要領

一、被告現因案在勒戒所執行觀察勒戒，已陳明不願意出庭，有

    在監被告出庭意願詢問表在卷可稽（見店小卷第11頁），核

    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

    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嗣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，被告已於民

    國115年5月27日因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而釋放出所，併此說

    明。

二、按小額訴訟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，

    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

    法第436條之23、第436條第2項、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

    有明文。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

    （下同）34,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

    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」，嗣於115年5月20日當庭變更

    聲明為「被告應給付原告33,2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

   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」核其變更請求部分，屬

    於減縮訴之聲明，依前揭規定，原告所為變更部分應予准許

    。

三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114年7月23日21時10分許，行經新北市○○

    區○○街00巷0號前，見該處公寓1樓大門未關，竟意圖為自己

    不法之所有，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，自大門進入樓梯間

    後，步行至該址6樓原告未上鎖之住處，徒手竊取屋內原告

    所有之刻有「大日本、明治三十六年」字樣銀質古幣3枚（

    下稱系爭古幣），得手後旋即離去，致原告受有系爭古幣價

    值12,000元、更換門鎖（下稱系爭門鎖）花費11,200元等損

    失，且因被告侵入住宅感受精神上之恐懼痛苦，爰依侵權行

    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賠償財產損失23,200元（計算式：

    12,000+11,200=23,200）及精神慰撫金10,000元，合計共33

    ,200元（計算式：23,200+10,000=33,200）等語，並聲明：

    被告應給付原告33,2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起至清償

    日止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、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四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

    狀做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
五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按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；

   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

    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

    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；負損害賠償責任者

    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，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

    前之原狀；第一項情形，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

    之費用，以代回復原狀。民法第184條第1項、第195條第1項

    前段、第213條第1項、第3項定有明文。

　㈡經查，原告主張被告侵入住宅竊盜之犯行，業經本院刑事庭

    以114年度審易字第302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，有本院刑

    事判決可按，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

    ，亦未以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供本院參酌，依民事訴訟法第

    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第1項前段規定，視同自認原告主張，

    堪信原告主張為真正，則原告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

    責任自屬有據。綜上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古幣12,000元

    損失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　㈢本件原告另主張更換系爭門鎖費用11,200元，稱系爭門鎖沒

    有被破壞，但被告可以透過其他工具開門，故系爭門鎖不安

    全，須更換門鎖云云。惟縱系爭門鎖確實為被告所打開（被

    告於警詢係陳稱原告家中門鎖未鎖，故可直接進入，故實際

    上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以某種方式開鎖之行為），然原告已

    自承系爭門鎖沒有被破壞（見店小卷第24頁），是系爭門鎖

    仍完整，原告並無受有損失，既無損失，即無從請求被告賠

    償；且門鎖之安全性，應為門鎖本身之「性能」問題，除非

    遭破壞（但如前述，原告已自承未被破壞），否則門鎖不會

    因為有人將其打開，「性能」即從「安全」劣化變成「不安

    全」。易言之，原告亦能選擇繼續使用系爭門鎖，被告行為

    僅屬原告選購安全性之性能較佳之新門鎖之消費動機，屬個

    人之消費，與被告行為應無相當因果關係，是原告此部分請

    求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　㈣次按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，如其情節重大，被

    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

    蓋每人對其私密活動所在之空間範圍，應有不受他人干擾之

    自由，刑法之侵入住宅罪，其目的即係在維護個人之隱私權

    及居住安寧、居住自由之其他人格法益。本件被告未經原告

    許可，不法侵入原告住宅行竊，侵害原告住宅安寧，造成原

    告對居家之安全感喪失，確已破壞原告之居住安寧、居住安

    全、隱私權且情節重大，原告自得依上開規定，請求被告賠

    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即精神慰撫金。本院經審酌被告侵

    入原告住宅行竊之情節，影響原告居住安寧及原告所受精神

    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，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10,000元

    為適當，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0,000元，為有理

    由，應予准許。

　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

   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；其經債權

   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

    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

    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；

    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

    利率為5％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前段、第203

    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損害，屬於未定期

    限債務，則原告於本件訴訟中，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

    即115年4月24日（見附民卷第10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

    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亦屬有據。

六、從而，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22,000元，

    及自115年4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

    之利息，於此範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逾此範圍

    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　

七、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適用小

    額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

    ，應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，原告假執行之聲請

    不另准駁，至原告敗訴部分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，

    應併予駁回。

八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，經

   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
九、本件係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

    民事庭者，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，免納裁判費

    ，且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，亦未發生其他訴訟費用，尚無

    確定訴訟費用額及諭知費用負擔之必要，併予敘明。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 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法　官　陳紹瑜 
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（231204新北市○○

區○○路0段000號）提出上訴狀（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

，並表明上訴理由（上訴理由應表明：一、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

及其具體內容。二、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

事實）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

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，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

合法上訴理由書，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。

若提起上訴，應繳納新臺幣2,250元之上訴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 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凃寰宇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小額民事判決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5年度店小字第387號

原      告  林振富  

訴訟代理人  林嶸    

被      告  黃宇緯  







上列當事人間因竊盜案件，原告於本院刑事庭（114年度審易字第3027號）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請求損害賠償事件，經本院刑事庭移送而來（115年度審附民字第834號），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2,000元，及自民國115年4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

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。

　　理由要領

一、被告現因案在勒戒所執行觀察勒戒，已陳明不願意出庭，有在監被告出庭意願詢問表在卷可稽（見店小卷第11頁）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嗣本件言詞辯論終結後，被告已於民國115年5月27日因無繼續施用毒品傾向而釋放出所，併此說明。

二、按小額訴訟訴狀送達後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，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，不在此限，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3、第436條第2項、第255條第1項但書第3款定有明文。查原告起訴時訴之聲明為「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（下同）34,2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」，嗣於115年5月20日當庭變更聲明為「被告應給付原告33,2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」核其變更請求部分，屬於減縮訴之聲明，依前揭規定，原告所為變更部分應予准許。

三、原告主張：被告於114年7月23日21時10分許，行經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街00巷0號前，見該處公寓1樓大門未關，竟意圖為自己不法之所有，基於侵入住宅竊盜之犯意，自大門進入樓梯間後，步行至該址6樓原告未上鎖之住處，徒手竊取屋內原告所有之刻有「大日本、明治三十六年」字樣銀質古幣3枚（下稱系爭古幣），得手後旋即離去，致原告受有系爭古幣價值12,000元、更換門鎖（下稱系爭門鎖）花費11,200元等損失，且因被告侵入住宅感受精神上之恐懼痛苦，爰依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賠償財產損失23,200元（計算式：12,000+11,200=23,200）及精神慰撫金10,000元，合計共33,200元（計算式：23,200+10,000=33,200）等語，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33,200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%計算之利息、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。

四、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準備書狀做任何聲明或陳述。

五、本院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按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；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、健康、名譽、自由、信用、隱私、貞操，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，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，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；負損害賠償責任者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，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；第一項情形，債權人得請求支付回復原狀所必要之費用，以代回復原狀。民法第184條第1項、第195條第1項前段、第213條第1項、第3項定有明文。

　㈡經查，原告主張被告侵入住宅竊盜之犯行，業經本院刑事庭以114年度審易字第3027號判決判處有期徒刑8月，有本院刑事判決可按，而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爭執，亦未以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供本院參酌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第1項前段規定，視同自認原告主張，堪信原告主張為真正，則原告請求被告負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自屬有據。綜上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古幣12,000元損失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　㈢本件原告另主張更換系爭門鎖費用11,200元，稱系爭門鎖沒有被破壞，但被告可以透過其他工具開門，故系爭門鎖不安全，須更換門鎖云云。惟縱系爭門鎖確實為被告所打開（被告於警詢係陳稱原告家中門鎖未鎖，故可直接進入，故實際上並無證據證明被告有以某種方式開鎖之行為），然原告已自承系爭門鎖沒有被破壞（見店小卷第24頁），是系爭門鎖仍完整，原告並無受有損失，既無損失，即無從請求被告賠償；且門鎖之安全性，應為門鎖本身之「性能」問題，除非遭破壞（但如前述，原告已自承未被破壞），否則門鎖不會因為有人將其打開，「性能」即從「安全」劣化變成「不安全」。易言之，原告亦能選擇繼續使用系爭門鎖，被告行為僅屬原告選購安全性之性能較佳之新門鎖之消費動機，屬個人之消費，與被告行為應無相當因果關係，是原告此部分請求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

　㈣次按不法侵害他人居住安寧之人格利益，如其情節重大，被害人非不得依民法第195條第1項規定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。蓋每人對其私密活動所在之空間範圍，應有不受他人干擾之自由，刑法之侵入住宅罪，其目的即係在維護個人之隱私權及居住安寧、居住自由之其他人格法益。本件被告未經原告許可，不法侵入原告住宅行竊，侵害原告住宅安寧，造成原告對居家之安全感喪失，確已破壞原告之居住安寧、居住安全、隱私權且情節重大，原告自得依上開規定，請求被告賠償其所受非財產上之損害即精神慰撫金。本院經審酌被告侵入原告住宅行竊之情節，影響原告居住安寧及原告所受精神痛苦之程度等一切情狀，認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10,000元為適當，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精神慰撫金10,000元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　㈤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；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％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前段、第20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請求被告賠償損害，屬於未定期限債務，則原告於本件訴訟中，併請求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日即115年4月24日（見附民卷第10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亦屬有據。

六、從而，原告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，請求被告給付22,000元，及自115年4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，於此範圍原告請求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，逾此範圍為無理由，應予駁回。　

七、本件原告勝訴部分係就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8第1項適用小額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，依同法第436條之20規定，應依職權就原告勝訴部分宣告假執行，原告假執行之聲請不另准駁，至原告敗訴部分，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所附麗，應併予駁回。

八、本件事證已臻明確，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用證據，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，爰不逐一論列，附此敘明。

九、本件係原告提起刑事附帶民事訴訟，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者，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2項之規定，免納裁判費，且至本件言詞辯論終結時，亦未發生其他訴訟費用，尚無確定訴訟費用額及諭知費用負擔之必要，併予敘明。　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 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新店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法　官　陳紹瑜 

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（231204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段000號）提出上訴狀（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），並表明上訴理由（上訴理由應表明：一、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二、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）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，如未於上訴後20日內補提合法上訴理由書，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。

若提起上訴，應繳納新臺幣2,250元之上訴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5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 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凃寰宇



